


費，並檢附以下處理項目：（1）總公司通知各門市，依
據定型化契約辦理退費事宜，並以退費標準作業流程來確

保消費者權益。（2）針對已訂位消費者以簡訊通知辦理
溢繳訂金退款事宜…關於溢收訂金返還事宜，本公司將依

照定型化契約第十項消費者解除契約第三條第2點規定，
於除夕餐會前三十至五十九日到達者，返還已付訂金百分

之七十五，並訂於12/25日前務必完成通知…」，並檢附修
正後之訂席、外燴（辦桌）服務定型化契約1份。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2年7月17日衛授食字第
1120016262號發布修正「訂席、外燴（辦桌）服務定型化
契約範本」，內容含括服務時間、服務內容、訂金收取、

契約變更、契約解除、履行歸責等契約重要內容，其目的

除為兼顧雙方權益外，尚盼消弭雙方之爭議可能。

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維持公司企業形象，請貴公司參考公

告之規定製作契約，並於簽訂時提醒消費者合約內容以避

免相關爭議。

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
紛，保護消費者權益，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，得選擇

特定行業，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，報

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。前項應記載事項，依契約之性質

及目的，其內容得包括：一、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。

二、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。三、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。

四、契約之解除權、終止權及其法律效果。五、其他與契

約履行有關之事項。第1項不得記載事項，依契約之性質
及目的，其內容得包括：一、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

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。二、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

務或責任。三、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，加重消費者

之義務或責任。四、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。違反第

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，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。該定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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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契約之效力，依前條規定定之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

載之事項，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，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

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

核。」。

消費者保護法第56-1條規定：「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
約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項公告之應記載或不
得記載事項者，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，經主管機關令其

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
下罰鍰；經再次令其訂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臺

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」。

正本：彭園湘菜館有限公司

副本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新北市政

府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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